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

註：城區部各單位填寫完畢後，請直接傳真至總務處並務必通知出納組(分機

2531)，不要使用公文傳送，以爭取時效並避免遺失。 

※總務處傳真機號碼：（02）2821-8753。 110.01 版

匯款更正申請書 
原匯款予

身分證

或統編： 
受款人

或公司： 

因下列原因而無法正確匯達受款人或公司帳戶，造成退匯： 

□非本人帳戶、□銀行整併、□分行整併、□部分地區因天災假無法匯達、

□解款行或分行錯誤、□帳號錯誤、□戶名錯誤（過長、含特殊字或古字）、

□薪資戶（限存薪資）、□公教存款戶（限薪轉）、□非臺幣帳戶（外幣帳戶）、

□無此帳戶、□帳戶已結清（已終止或銷戶）、□帳戶遭凍結、□未加入通匯、

□其它：

請協助改以下方帳戶補匯款：（請正楷書寫，已免辨識錯誤） 

解 款 行 ： 分 支 單 位 ： 

帳 號 ： 注意：帳號最多 14 碼 

戶 名 ： 
同匯款單應填寫項目 

金額及以下免填 

此致 

總務處－出納組 

申 請 單 位 ： 

申 請 人 ： 

中 華 民 國  年 月 日 


